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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驻玉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”的精神，减轻缴费单位负担，减少基金沉淀，提高基金使用效益，结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，经玉溪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实行浮动费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当统筹基金累计结余超过9个月平均支付水平且连续两年统筹基金当期结余率超过5%时，从下年度4月1日起，参保单位缴费费率执行8%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执行10%；当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低于6个月平均支付水平时，从下年度4月1日起，参保单位缴费费率执行10%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执行12%。
二、自2016年4月1日起，参保单位缴费费率执行8%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执行10%（单位缴费费率8%+个人缴费费率2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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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6年4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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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　　　　市检察院，玉溪军分区。
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2016年4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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